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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3 日收到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27号，公司高度重视，进行了严

格认真的自查摸底，现对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一、请详细说明安全生产许可证被暂扣的原因和具体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 

公司回复： 

1、被扣原因 

2017 年 3 月 22 日上午 8 时，由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贵州航天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监理单位、我司钢结构专业分包的贵阳市经开区航天园“科工

十院研发试验厂房和综合试验场“项目工地，在室外钢结构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

重机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 

接到事故报告后花溪区安监局即成立了由区安监局局长任组长，区安监局、区

监察局、区总工会等单位成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2017 年 7 月 12

日出具调查报告，调查结果认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1、汽车起重机在无信号指挥人

员指挥，信号不明的情况下违规吊运钢梁；2、有相应资质及专业操作能力的起重机

司机未按要求在起重机支腿下垫设枕木及垫板，致使起重机吊装时右支腿受重压下



陷入地，吊运物失衡坠落，砸中受害人；3、吊运期间工人向国东（事故中的死者）

违规进入吊装物下方。间接原因：1、分包单位（鸿路钢构）安全意识不强，管理有

缺失。2、总包单位（中国航天建设集团）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对分包单

位的安全管理不力；3、监理单位（贵州航天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对总包单位及分

包单位的项目组织机构人员的证照情况审查不严，对工程安全的监督不到位。建议

对肇事汽车起重机司机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对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及经济

处罚。 

根据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政府关于《花溪区人民政府关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3•2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2019 年 1 月贵州省住建厅

作出“暂停我公司参加贵州省内工程投标活动一个月，记不良记录 4月”的处罚。

经整改，暂停处罚已经于 2019年 2月 13日解除。 

2019 年 1 月 30 日，鉴于发生上述事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我公司作

出了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一个月的处罚（2019年 1月 30日——2019年 2月 28日）。

现该处罚措施已执行完毕，安全生产许可证已经按期取回。 

2、具体影响 

以上处罚仅对公司新的工程投标活动产生影响，由于在处罚期间公司没有计划

投标的工程项目，所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小。公司一季度累计新签销售合同

额人民币约 34.65亿元（据统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5%），销售仍然保持比较旺盛

的势头。 

3、应对措施 

为了尽量减少此事件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提高公司的安全生

产水平，公司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题小组，对生产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整改，得

到了安徽省住建厅有关专家的肯定，及时取回了证照。 

问题二、请说明你公司认为上述事项不属于“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2.1 条的规定。 

公司回复：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我公司是以钢结构

制造为主的企业，建筑施工业务在我司营收中占比较小（2018 年占公司营收的

16.81%）。本次安全生产许可证被暂扣，仅对我公司在暂扣期间参与建筑工程业务投

标有限制，对钢结构生产制造业务及原有施工项目的后续施工不构成影响。 

2、我司既往在贵州地区业务量本来就较小（2017-2018二年时间内公司从贵州

省招投标平台承接的工程项目为零），在作出“暂停公司在贵州省的投标活动”处罚

决定时，公司也无在贵州省的工程投标计划，同时根据公司对相关条例规定的理解

以及对整改情况的自我判断，公司处罚届满后不会出现后续处罚，该事项的影响应

能于期满后及时消除，据此公司认为贵州省住建厅的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很

小。 

3、在安徽省住建厅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一个月的处罚”决定时，经公

司核查在此期间公司暂无计划投标的工程项目，根据工程的招投标程序的时间特点

（一般公告期不少于 1个月），又值春节期间，所以处罚期间“新增的适合公司招标

的工程项目”几乎为零，同时根据公司对相关条例规定的理解以及对整改情况的自

我判断，公司处罚届满后不会出现后续处罚，该事项的影响应能于期满后及时消除。

所以此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小。 

根据以上几点，加之本公司 80%以上营收来自于钢结构加工业务，故此事件对

本公司未产生任何实质不利影响，对公司新的工程投标活动影响很小。所以公司认

为此事件不属于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故未在事件发生时立即进行

披露，拟于定期报告中再进行专项说明。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该事项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并及时整改，要求公司证券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

展，一旦出现与原判断不误的情形及时预警，根据新的判断决定是否对外信披。目

前证照已经按期取回，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针对信披问题开展检查及自纠，加强学习国家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规则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